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人員任用管理辦法  

　　　　　　　　　　　　　　　　　　第一章　　目的

　　　　　　　　　　　　　　　　　　

第一條　　　為使本公司員工任用管理有所遵循，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章　　適用範圍

    　　　　　　　　　　

第二條　　　本公司員工招募、任用、調遷、移交、解職、離職、資遣、退休、停薪留職等之管

　　　　　　理，除遵照勞動基準法及工作規則有關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之。    

　　　　　　　　　　　　　　　　　　第三章　　人員招募

第三條　　　本公司各部門人員編制須依組織規程有關規定辦理。  

第四條　　　各部門於人員編制有工作上需要增補人員時， 應填寫「人員增補申請單」（附件

　　　　　　一），呈請總經理核准後辦理招募。 

第五條　　　人員面談任用之核決權限請簽核至總經理。

　　　　　　

　　　　　　

第六條　　　總經理核准增補人員後，利用下記擇一有利方式招募新進人員： 

　　　　　　一、登報招募。 

　　　　　　二、網路求才。 

　　　　　　三、同仁、親友介紹。 

　　　　　　四、公立就業機關推介。 

　　　　　　五、學校推介。 

第七條　　　新進人員甄選

　　　　　　用人單位應於面談後，將應徵人員「面試資料及評核表」呈請核准後，憑以辦理錄

　　　　　　取通知。 

第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錄用： 

　　　　　　一、有前科者或經法院判決有期徒刑確定或正在通緝中者。  

　　　　　　二、品性頑劣，經其他公司機構解職者。  

　　　　　　三、吸食毒品者。 

　　　　　　四、賭博違警或鬥毆酗酒記錄者。  

　　　　　　五、參加幫會結黨營私，聲譽狼藉者。 

　　　　　　六、犯有精神病、傳梁病或其他嚴重疾病者。 

　　　　　　七、銀行信用不良、有龐大債務者。

　　　　　　　　　　　　　　　　　　

　　　　　　　　　　　　　　　　　　第四章　　報到手續



第九條　　　錄取通知與資料繳驗  

　　　　　　一、錄取人員應繳交下列資料：

　　　　　　　　（一）人事資料卡（附件三）。 

　　　　　　　　（二）身分證影印本。

　　　　　　　　（三）員工保証書（指定人員用）（附件四) 。

　　　　　　　　（四）扶養親屬申報表（附件五) 。

　　　　　　　　（五）臨時/定期人員僱用契約書（附件六) 。

　　　　　　　　（六）二吋正面半身照片２張 。

　　　　　　　　（七）華南銀行帳戶存摺影印本。

　　　　　　　　（八）單位逃生路線圖 。

　　　　　　　　（九）原住民之戶籍謄本（符合身分者）。

　　　　　　　　（十）身心障礙證明影本（符合身分者）。

　　　　　　　　（十一）安全衛生資料。　　　　　　

　　　　　　　　上述證件未及時繳交者，最遲應於七日內繳齊。   

　　　　　　二、錄取人員，應依公司指定日期向用人單位報到，如因故不能如期報到，應事先

　　　　　　　　向用人單位請求延期報到，如未獲同意而仍未報到者，以棄權論。  

　　　　　　三、新進人員報到後，應介紹公司環境及同事，並於新進人員到職當日中午１２時

　　　　　　　　前，填報「新進人員到職通報單」（附件八），經單位主管簽章後通知管理部

　　　　　　　　，憑予辦理人員任用手續。

　　　　　　　　

第十條　　　新進人員報到後，應講解有關人事管理規則並安排時間予以一般性教育訓練、專業

　　　　　　性職前訓練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於三個月後填報「新進人員實習表」（附表九）

　　　　　　作成記錄以符 ISO規定。  

第十一條　　新進人員之任用，均依本公司薪給辦法有關之規定予以核薪及派任工作。 

第十二條　　新進人員定期工作期間之年資、考勤、獎懲等，於正式任用後均予一併計算。 

第十三條　　除經公司特准免予定期工作外，新進人員一律皆須經三個月之定期工作，期滿合格

　　　　　　予以正式任用。須再觀察者予以延長一次為限，不合格者予以辭退。 

　　　　　　　　　　　　　　　　　　第五章　　任用管理

第十四條　　輪調

　　　　　　一、公司因業務上之需要或培養人才得於不違反有關勞動條件之下，隨時調遷其職

　　　　　　　　務或至其他部門服務，不得藉故推諉。   

　　　　　　二、各部門就所屬管理範圍內，將所屬員工依其對工作上之適應性、能力、學識等

　　　　　　　　實施單位內職務輪調。   

　　　　　　三、因配合工作之需要，由他部門調用人員時，應填寫調任申請表呈請核准後，發

　　　　　　　　佈調任。 

第十五條　　移交

　　　　　　一、單位主管或經管財務或專案業務人員，於調職或離職時，除特殊情形經另行指

　　　　　　　　定移交日期者外，部門主管應於七日內，其他人員應於五日內辦妥移交手續。



　　　　　　　　移交時，應就職務範圍內之業務及經管財務，詳列移交清冊（附件九）辦理移

　　　　　　　　交，其內容包括：   

　　　　　　　　（一）單位人員名冊，工作機能分配情形及未完成工作事項（單位主管移交)。

　　　　　　　　（二）現款、有價証券、帳表、憑証。 

　　　　　　　　（三）資材、成品、財產設備、器具、模具。  

　　　　　　　　（四）印信、戳記。 

　　　　　　　　（五）規章、圖書、文書、設計圖表、技術資料。  

　　　　　　　　（六）檔案証件。 

　　　　　　　　（七）重要經營資料。 

　　　　　　二、交接如發生爭執，應由監交人述明經過，會同移交人及接交人擬具處理意見，

　　　　　　　　呈報上級核定。   

　　　　　　三、移交如發現遺漏者，應即會同前任人員及監交人員於三日內補辦手續，移交人

　　　　　　　　離職者，由管理部促請該移交人返回公司補辦手續。 

　　　　　　四、移交人逾期不移交者，監交人應即簽報懲處。   

　　　　　　五、離職人員逾期不移交或未辦妥離職手續者， 其未支領之工資及其他給與，應親

　　　　　　　　自至公司辦理請領薪資作業手續。 

第十六條　　員工在職期間死亡為當然解職。 

第十七條　　離職

　　　　　　一、員工因故不能繼續服務時，應填具「離職申請書」（附件十）提出申請。    

　　　　　　二、員工填妥離職申請書後，依規定核決權限呈核，並辦妥有關職務移交或離職手

　　　　　　　　續後，未辦妥離職手續者， 其未支領之工資及其他給與，應親自至公司辦理請

　　　　　　　　領薪資作業手續。 

　　　　　　

第十八條　　員工有違反工作規則第十條規定者應予免職。 

第十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司得依規定資遣員工： 

　　　　　　一、歇業或轉讓時。   

　　　　　　二、虧損或業務緊縮時。   

　　　　　　三、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  

　　　　　　四、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員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   

　　　　　　五、員工對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  

　　　　　　六、經醫師証明患有嚴重傳染病或其他痼疾有礙工作或公共衛生者。  

第二十條　　員工予以資遣，應依工作規則第十二條之規定於事前預告之。如未依規定期間預告

　　　　　　而即時終止僱用者，發給預告期間之薪資。 

第二十一條　員工之資遣於辦妥移交離職手續後，依工作規則第十四條規定，發給資遣費。 

第二十二條　員工留職停薪申請，應填寫留職停薪申請書（附件十一），依本公司「員工請假辦

　　　　　　法」第十九條規定辦理之。 

第二十三條　員工之退休有關事項，依勞基法及工作規則第九章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經總經理核准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一、１０９年０７月０１日修訂。

　　　　　　二、１１１年１１月０１日修訂。（第５、９、１５、１７條、附件二、

　　　　　　　　附件三、附件七、附件十、附件十一）

　　　　　　三、１１３年０４月０８日修訂。（附件七、附件十）

　　　　　　　

　　　　　　

（附件一）：人員增補申請單

（附件二）：面試資料及評核表

（附件三）：人事資料卡

（附件四）：員工保證書

（附件五）：扶養親屬申報表

（附件六）：定期人員僱用契約書

（附件七）：到職通報單

（附件八）：新進人員實習表

（附件九）：移交清冊

（附件十）：離職申請書

（附件十一）：留職停薪申請書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一）　　　　　　　　　　　人員增補申請單

申請單位 申請日期

人員配置狀況 擬增補

人　數
需要條件

ＮＯ 職稱 編制人數 現有人數

１ 需要日期：

２ 年　　齡：

３ 學　　歷：大專

４ 兵　　役：

５ □男　□女

６ 其　　他：

合　　計

職

務

具

備

資

格

增

補

理

由

訓

練

重

點

核准 人事單位 用人單位

總經理 部主管 課長 承辦 部主管 課長 承辦

程序：用人單位→總經理核准 →人事單位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二）　　　　　　　　　　      面談資料及評核表
應徵職務：　　　　　　　　　　　　　　　　　　　　　　　　　　　　　年　　月　　日

姓　　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通訊電話
(Ｈ) ：

身份證號碼 手機：

通訊地址

　學　　歷 　　　　　　　　學校　　　　　　　系（科）　 肄‧畢業

身分別 □一般  □原住民  □身心障礙手冊： □輕度 □中度 □重度

錄取後何時能上班 □即日　　□　　年　　月　　日原因：

希望待遇 每月新台幣                           元（目前工作待遇　　　　　元）

  ※是否同意照會前公司：□同意　　□不同意。

經
歷

公司名稱 職　稱 工作內容 起訖時間(必填) 月薪 離職原因(必填)

      年   月起~     年   月止

      年   月起~     年   月止

      年   月起~     年   月止

健康
□正常  □須長期服藥 □曾患有重大傷病，若業務需要是否能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是      □否 說明： 

請說明自己

的優缺點

優點：

缺點：

您希望未來加入的公司應有那些制度或措施，才使您覺得這家公司值得您待下 ：

面

談

記

錄

外表衣著 工作穩定性 整體而言

□衣著不整。
□外表整潔。
□衣著得體。

□異動頻繁，穩定性差。
□穩定性普通。
□穩定性佳。

□低於標準

□平平

□中上等

□非常好

□其他

溝通技巧及表達能力 工作經驗

□話很少，不善表達自己
□尚稱流利，表達平平。
□中肯扼要。

□沒有工作經驗。　　
□稍有工作經驗。
□工作經驗剛好適合此工作。

反應 相關專業訓練記錄

□反應較慢，需要解釋。
□能抓住重點，表現尚可。
□反應靈敏，很容易溝通。

□沒有訓練記錄。
□曾參加過訓練但與此工作無關。
□有工作相關訓練記錄，並有執照或證書。

證照

面談

結果
□不錄用　　□錄用，薪資：　　　　　　　　　元，報到日期：

面試人：

一

式

一

聯

：

面

試

人
↓
部

門

主

管
↓
總

經

理
↓
人

事

部

門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三）　　　　　　　　　　　        人事資料卡                      員工編號：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手

機

照　片

性別 □男　　□女 身份證

通

訊

處

現

在

　　　縣　　　鄉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市　　　鎮　　　　街 TEL：

永

久

　　　縣　　　鄉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市　　　鎮　　　　街 TEL：

到職

日期
　　年　　月　　日

薪

資

介

紹

人

部

門

關

係

婚姻

狀況

 □ 未婚 身

材

身高：            公分 血

型

兵役

情形

□ 未役

 □ 已婚 體重：            公斤 □ 役畢

原住民 □是　　□否 身心障礙證明 □輕度  □中度  □重度

健康

情形

必須

填寫

職業傷害 職業病 普通傷害 普通疾病 無

教

育

程

度

學校名稱 科系別 畢‧肄 語 國 說  □精 □ 通 □ 略通 寫 □ 精 □通 □ 略通

文 英 說  □精 □ 通 □ 略通 寫 □ 精 □通 □ 略通

能 日 說  □精 □ 通 □ 略通 寫 □ 精 □通 □ 略通

力 台 說  □精 □ 通 □ 略通 寫 □ 精 □通 □ 略通

重

要

經

歷

服務機關 擔任工作 起訖時間 離職原因 薪資 有無證照

年   月起~     年   月止

年   月起~     年   月止

年   月起~     年   月止

曾受

專長

訓練

受訓名稱 證書字號 專長

駕

照

 □ 職業大客車 □ 自用大客車 □ 職業大貨車  □ 自用大貨車 □ 職業汽車

 □ 自小客         □ 機車            □ 吊車              □ 曳引車 

緊急狀況聯絡人
姓

名

聯絡

電話

地

址

本人

關係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四）　　　　　　　　　　　　        員工保證書

　單　位：

被保證人 出生日期 到職日期 職　稱

保　　證　　商　　號 保　　證　　人

商號字號 　姓　　名 １ ２

法定代理人姓名 　籍　　貫

營業執照字號 身份證字號

資本額 　住　　址

商號地址 　服務機關

營業種類 　職　　務

與被保人關係 與被保人關係

年度 保證人蓋章 對保人簽章 對保日期 年度 保證人蓋章 對保人簽章 對保日期



（附件五-1）



（附件五-2）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六）　　　　　　　　　定期人員僱用契約書

立僱用契約人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李振宏   (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茲經雙方同意訂定僱用條件如下：

一、甲方為應業務需要僱用乙方                       君為定期僱用人員。

二、本契約依據勞動基準法及甲方工作規則訂定，雙方並應共同遵守。

三、僱用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止。

四、工作內容及標準：乙方應在甲方指定之處所及時間辦理甲方指定之＿＿＿＿＿＿＿＿＿＿＿業務，

                                      其處所、時間得由甲方應業務需要隨時更動，乙方不得異議。

五、僱用報酬由甲方按月計酬計新台幣                   元整，其支給內容詳見附表「薪給核定通知單」。

　　每月於五號及二十號分二次支付。

六、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以乙方每月提繳工資為基準，雙方分別按以下比率金額，按月提繳為

　　乙方勞工退休金：(未滿 1元者，以 4捨 5入計)

        (一)甲方提繳率：為乙方每月提繳工資之 6%。

        (二)乙方自願提繳率：為乙方每月提繳工資之           %(限於 0~6之間)，自願提繳率一經選定，不得

　　　　任意更改。

七、工作時間、給假、工作獎金，依甲方「工作規則」、「請假辦法」等規定辦理。

八、在僱用期間，乙方應負責完成本契約所訂工作內容與標準，暨受甲方工作上之指派調遣，其工作方

        法及差假勤惰管理應遵守甲方之一切規定，並依甲方工作規則相關規定辦理，如因工作不力、洩密

　　或違背有關規定，甲方得依勞動基準法第 12條隨時解僱，並得請求因此所受之損害。

九、僱用期間，甲方終止本契約及預告終止契約，依勞動基準法及甲方「工作規則」規定辦理。

十、乙方如因個人因素，擬於僱用期滿前離職，應依勞動基準法及甲方「工作規則」規定於７日前，以

　　書面提出申請，經甲方同意並辦妥離職手續後，方得終止契約。

十一、僱用期間屆滿後，除雙方同意簽訂契約續僱外，乙方應依規定辦妥離職手續。

十二、有關乙方之勞保、健保甲方應依照勞工保險條例、健康保險條例辦理。乙方在職期間甲方並依規

　　　定給予投保團體意外險。

十三、乙方應確實遵守甲方所訂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工作規範不得違反規定。

十四、僱用期間，除依本契約書約定外，如有未盡事宜，得依甲方「工作規則」及勞動基準法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十五、本契約書一式貳份，乙方執壹份，甲方(僱用單位)執一份。

甲            方：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李振宏

住           址：三重市興德路１３１巷１８號

乙 方(姓名)：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七）　　　　　　　　　　   新進員工到職通報單                

員工姓名 員工編號 服務單位

擔任工作 指紋編號

到職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到職。 網電代碼

　人事檢

　附資料

（七日　

內）

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２、華南銀行存摺影本。

３、２吋彩色照片二張。（背面請寫名字）

４、人事資料卡。

５、扶養親屬申報表。（單位自行建立系統）

６、學歷證明。

７、若為原住民請提供戶籍謄本、若為身心障礙者請提供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安全衛生

繳回資料

１、安全衛生確認書。

２、安全衛生檢測書。（到職後一個月內）

３、體格檢查表。（到職後２週內）

４、新進人員教育訓練簽到表。（含訓練照片，訓練日期為到職日期）

５、單位逃生路線圖（請簽名）。

６、安全帽、安全鞋領用簽認單。

備　　註

１、此通報單由任用單位，於新進員工到職當日中午１２時前，經單位主管簽章後通

　　報（傳真）管理部人事單位，憑予辦理人員任用手續。若有眷屬依附加保，應檢

　　附相關資料（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稱謂）以憑辦理。

２、管理部依據到職通報單【日期】，辦理員工任用加保、核薪作業，倘因任用單位

　　延誤通報，肇致員工權益受損，其責任由任用單位自行負責。

３、新進員工資料應於七日內備齊送管理部。

管　理　部 通報單

位主管

簽核主管設定

保險 mail 、手機設定 其　他 假單 領料

日期：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一級：

第二級：

　　　　　　
１、新進人員信箱及手機系統設定密碼：　　                                         （英文大小寫、數字、特殊符號混合至少 10碼）

２、申請雲端系統：□是      □否。帳號：部門代號+員工編號。(英文大寫)    密碼：手機系統密碼。

３、開放手機領料權限：□是　 □否。（如日後才需領料請另寫聯絡單告知）

４、請嚴守公司工作規則。員工對內應認真工作愛惜公物、減少損耗、提高品質、增加生產，對外應保業務或職

　　務上之機密。員工簽名＿＿＿＿＿＿＿＿＿＿＿＿＿＿＿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八）　　　　　　　　　　　     新進人員實習表

姓　　名 單　　位 到職日 

教育程度 實習單位 實習期間 

公

司

制

度

介

紹

介紹內容：　□公司簡介 　□管理制度 

　　　　　　□薪資制度 　□福利制度 

　　　　　　□產品介紹 　□安全衛生 

　　　　　　□其他＿＿＿＿＿＿＿＿＿＿

　　　　　　　　　　　　　　　　　　　

　　　　　　　　　　　　　　　　　　　主管：　　　　　　承辦 ：

實

習

內

容

　　　　　　　　　　　　　　　　　　　　　　　　　　　

　　　　　　　　　　　　　　　　　　　　　　　　　　　

　　　　　　　　　　　　　　　　　　　　　　　　　　　

　　　　　　　　　　　　　　　　　　　　　　　　　　

　　　　　　　　　　　　　　　　　　　　　　　　　　單位主管：

實

習

結

果

評

核

1、工作能力： 

2、作業品質： 

3、學習能力： 

4、配 合 度： 

總評
　　　　　　　　　　　　　　　　　　　　　　　　　　

　　　　　　　　　　　　　　　　　　　　　　　　　評核： 

備

註

　　　　　　　　　　　　　　　　　　　　　　　　　　　　　　　　　　　　　

總經理：　　　　　　　　　　　部主管：　　　　　　　　　單位主管：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九）　　　　　　　　　　　　　      移交清冊

　　　　　　　　　　　　　　　　　　　　　　　　　　　　　　　　　　　　　　年　　月　　日 

姓名 單位 職稱 

品名 規格 單位 數量 說明 

主管 監交人 接交人 移交人

◎一式一聯：移交人→接監移交人→管理部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離職申請書
（附件十）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工作單位 到職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職　　稱 最後在職日    年　   月  　 日

離職

原因

　□個性與工作不合　　□繼續升學   　 □待遇不滿意 　□工作環境不佳　　　　　

　□自行創業　　　　    □身體不適        □另有他就        □不能發揮所長　　　　　 　 

    □其他＿＿＿＿＿＿＿＿

擔任工作內容

工作心得及建議

總經理 部主管 單位主管 課長 組長

離職移交手續 

辦理事項請勾選： 會簽單位 意　見 簽　章 

□工具歸還  □庫料手續

□識別證     □工圖歸還

□刷卡磁扣（遺失500元）

□員工手冊光碟

□印章　□發票

□票據　□現金

所屬單位 

 

管理部

註：１、到職未滿三個月者，於七日前提出；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 

　　２、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

　　３、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   

　　４、本人提交本申請單，絕不私自複製或保留和公司營業秘密有關之任何資料，亦不將知悉之內容洩露予其

　　　　他任何第三人或協助第三人獲悉該資料與機密之內容；不得主張於任職期間內與職務有關或利用公司經

　　　　驗或資源所產生或創作之一切智慧財產權；不得促使、要求或誘使公司其他員工離職或為違背職務之行

　　　　為等。

　　５、未依上述註１～４規定離職而造成雇主的損失，雇主自得循司法途徑請求賠償。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留職停薪申請書
（附件十一）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工作單位 到職日期 

編號 留停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留職

停薪

原因

　□育嬰

　□服兵役

　□因病留停（一年為限） 

擔任

工作

內容

備

註

一、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6 條規定：受僱者任職滿半年後，於每一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

　　育嬰留職停薪， 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但不得逾二年。同時撫育子女二名以上未滿

　　三歲者，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小的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 

二、育嬰留職停薪申請期間，可以少於 6 個月（不低於 30 日）。 

三、留職停薪可能影響之權益如下，請妥慎考量： 留職停薪期間不計入工作年資。 

四、育嬰留職停薪申請奉准後，應即檢具下列書據證件： 

　　１、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申請書。 

　　２、被保險人及子女之戶口名簿影本。

　　３、被保險人本人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管理部 總經理 部主管 單位主管 課長 組長

留職停薪移交手續 

辦理事項 代理人 意　見 簽　章 

註：須於２０個工作天前提出辦理手續，方給留停。 　　　　　　　　　　　　　　　　　　　　　　


